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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检查单：

水务016-质量检查单（施工单位）

水务016-3-质量检查单（施工单位质量事故处理及工程验

收）

水务017-质量检查单（监理单位）

水务017-4-质量检查单（监理单位事故处理及其他）

2.检查模块：质量事故处理

3.检查项：质量事故处理-3 由于监理单位责任造成质量事

故

4.检查内容：由于监理单位造成质量事故。

5.检查标准：

5.1 依据名称：《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》

5.1.1 依据条款：

第二条第二款 本规定所称工程质量事故是指在水利工程建

设过程中，由于建设管理、监理、勘测、设计、咨询、施工、材

料、设备等原因造成工程质量不符合规程规范和合同规定的质量

标准，影响使用寿命和对工程安全运行造成隐患和危害的事件。

第十四条 发生质量事故，要按照第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

八条规定的管理权限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，查明事故原因，提出

处理意见，提交事故调查报告。

第十九条 事故调查组的主要任务:

一、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、过程、财产损失情况和对后续工

程的影响;

二、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;

三、查明事故的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者应负的责任;

四、提出工程处理和采取措施的建议;

五、提出对责任单位和责任者的处理建议;

六、提交事故调查报告。

第三十二条 由于监理单位责任造成质量事故，令其立即整



改并可处以罚款；造成较大以上质量事故的，处以罚款、通报批

评、停业整顿、降低资质等级、直至吊销水利工程监理资质证书；

对主要责任人处以行政处分、取消监理从业资格、收缴监理工程

师资格证书、监理岗位证书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

理。


